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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供委員問政所需參考 

不代表本院意見或立場 

編號：2501 

議題研析 

一、題目：金融檢查相關法制問題研析 

二、議題所涉法規 

行政程序法、中央銀行法、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組織法 

三、背景說明 

（一）據報載1，金融業對主管機關金檢權限過大，法律不確定性高

，表示難以適從。學者指出，金融檢查應有更清楚之內容與

範圍界限，目前金融檢查業務雖由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

稱金管會）組織法、金管會檢查局組織法授權辦理，然現行

「金融檢查指導原則」2之執行規範不足，考量金融檢查之「

合法性」較「合目的性」更為重要，建議主管機關另訂「行

政命令」取代上開「指導原則」，以免有擴權疑慮，並強化金

融檢查之完備性與授權明確性。 

（二）金管會檢查局表示，該局所訂「金融檢查指導原則」非屬「

行政命令」，乃供內部參採。因金融檢查涉及人民權利義務，

相關規定均以法律提供授權依據，除金管會與檢查局之組織

法，銀行法、保險法等其他專法，亦有金融檢查相關規定。

此外，該局也持續改善金融檢查程序，檢查後即與業者進行

「溝通會議」，針對缺失項目進行逐一確認，並就所提異議函

復確認，現行規範尚屬充足且完備3。 

四、探討研析 
                                                      
1
 王孟倫，法界︰金檢應提高位階 行政命令取代指導原則，自由時報，113年5月19日， 第 A06

版。 
2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檢查局110年7月26日檢局(制)字第1100600242號函。 

3
 王孟倫，金管會檢查局︰金檢法律授權完備 將精進改善流程，自由時報，113年5月19日， 第

A0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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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檢查之涵義與性質 

「金融檢查」係金融監理機關對金融機構所採取之監控手段，

必要時並可派員實地檢查金融機構之業務或帳目，或要求限期造具

報表及透過金融檢查獲得資訊，以瞭解金融機構實際經營情況，發

現問題之所在4。學理上可區分為廣狹兩義，狹義之金融檢查，係指

金融監理機關或其委託之其他機構、專門職業技術人員，依據法令

、行政命令或契約規定，運用一套有系統之方式，對於金融機構之

業務所實施之查核工作；廣義之金融檢查，則指金融監理機關根據

法律之授權，對金融機構之營運加以管理、檢查，並運用金融檢查

權評估受檢金融機構，據以提出檢查意見及改進建議，作為監理機

關改進金融決策之參考5。 

按行政調查又稱行政檢查，係指行政主體為達成行政目的，行

使個別具體權限，對特定人民所為之相關事實與資料查察收集活動

。而前述之金融檢查，性質上亦係針對金融機構營運狀況所涉各種

業務資料之蒐集與查核，故金融檢查應可認屬行政調查之一種6。 

 (二)金融檢查之權責與法令依據 

1.金融檢查之權責分工 

93年7月金管會成立後，我國金融監理邁向一元化，金融機構一

般業務檢查改由金管會負責，即由該會統籌辦理銀行、證券、期貨

及保險業之檢查；中央銀行則依中央銀行法第38條規定，於必要時

辦理金融機構涉及貨幣、信用、外匯、支付系統及其他該行主管業

務範圍之專案檢查7。 

                                                      
4
 蕭文生，〈金融監理法制化之研究－以德國法為參考〉，《經社法制論叢》，第 25 期，89 年 1 月， 

頁 33。 
5
 楊文慶，〈金融檢查權之研究〉，《軍法專刊》，第60卷，第5期，103年10月，頁119。 

6
 胡博硯，〈金融監理與行政調查－證券交易法中當事人之協力義務〉，《台灣法學雜誌》，第168

期，100年1月，頁67-68。 
7
 中央銀行貨幣金融知識專區，網址：https://knowledge.cbc.gov.tw/front/qa/inpage/8F67D6A7-633B-

EB11-80EB-000C29A1B907；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檢查局，網址：

https://www.feb.gov.tw/ch/home.jsp?id=96&parentpath=0,7&mcustomize=faq_view.jsp&dataserno=1500，

最後瀏覽日期：113年5月29日。 

https://knowledge.cbc.gov.tw/front/qa/inpage/8F67D6A7-633B-EB11-80EB-000C29A1B907；
https://knowledge.cbc.gov.tw/front/qa/inpage/8F67D6A7-633B-EB11-80EB-000C29A1B907；
https://www.feb.gov.tw/ch/home.jsp?id=96&parentpath=0,7&mcustomize=faq_view.jsp&dataserno=1500，最後瀏覽日期：113
https://www.feb.gov.tw/ch/home.jsp?id=96&parentpath=0,7&mcustomize=faq_view.jsp&dataserno=1500，最後瀏覽日期：113


3 
 

另農業金融法第7條規定，農業金融機構之監理業務，中央主管

機關應委託金融監理機關或金融檢查機構辦理；並得隨時派員檢查

全國農業金庫、信用部或其他關係人之業務、財務及其他有關事項

，或令該金庫、信用部或其他關係人於限期內據實提報財務報告、

財產目錄或其他有關資料及報告；必要時，亦得委託專門職業及技

術人員，就所定應行檢查事項、報表或資料予以查核。 

2.金融檢查之法令依據 

中央銀行法第38條規定，依該法賦與之職責，中央銀行於必要

時，得辦理金融機構業務之查核及各該機構有關業務之專案檢查；

並得要求其於限期內據實提報財務報告、財產目錄或其他有關資料

及報告。查目前中央銀行為辦理上開金融機構之業務檢查，並訂有

「中央銀行檢查金融機構業務要點」8。 

金管會組織法第2條第1項、第3條第5款明定，該會主管金融市

場及金融服務業之發展、監督、管理及檢查業務。該法第5條並規定

，該會辦理金融檢查，於必要時，得要求金融機構及其關係人與公

開發行公司提示有關帳簿、文件及電子資料檔等資料，或通知被檢

查者到達指定辦公處所備詢；對涉有金融犯罪嫌疑之案件，得敘明

事由，報請檢察官許可，向該管法院聲請核發搜索票後，會同司法

警察，進入疑為藏置帳簿、文件、電子資料檔等資料或證物之處所

，實施搜索；經搜索獲得有關資料或證物，統由參加搜索人員，會

同攜回該會及所屬機關，依法處理。查銀行法9、證券交易法10、保

                                                      
8
 中央銀行法令規章查詢系統，網址：

https://www.law.cbc.gov.tw/Law/ShowAll?LawID=LA07008005&LawDataType=1，最後瀏覽日期：113

年5月31日。 
9
 銀行法第45條：「中央主管機關得隨時派員，或委託適當機構，或令地方主管機關派員，檢查

銀行或其他關係人之業務、財務及其他有關事項，或令銀行或其他關係人於限期內據實提報財

務報告、財產目錄或其他有關資料及報告。（第1項）中央主管機關於必要時，得指定專門職業

及技術人員，就前項規定應行檢查事項、報表或資料予以查核，並向中央主管機關據實提出報

告，其費用由銀行負擔。（第2項）」 
10

 證券交易法第38條：「主管機關為有價證券募集或發行之核准，因保護公益或投資人利益，對

發行人、證券承銷商或其他關係人，得命令其提出參考或報告資料，並得直接檢查其有關書表

、帳冊。（第1項）有價證券發行後，主管機關得隨時命令發行人提出財務、業務報告或直接檢

查財務、業務狀況。（第2項）」；第38條之1第1項：「主管機關認為必要時，得隨時指定會計師、

律師、工程師或其他專門職業或技術人員，檢查發行人、證券承銷商或其他關係人之財務、業

務狀況及有關書表、帳冊，並向主管機關提出報告或表示意見，其費用由被檢查人負擔。」 

https://www.law.cbc.gov.tw/Law/ShowAll?LawID=LA07008005&LawDataType=1，最後瀏覽日期113年5月31
https://www.law.cbc.gov.tw/Law/ShowAll?LawID=LA07008005&LawDataType=1，最後瀏覽日期113年5月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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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法11亦各就其業務檢查定有相關規範。 

(三)金融檢查相關法制問題 

1.法律授權明確性 

金融檢查泛指對金融機構各種業務資料之查核，依前開相關法

規，主管機關對於金融機構具有資料調閱權、約詢權，甚或聲請搜

索權。然金融檢查仍屬行政調查之一環，除上開資料調閱、約詢等

權限，依行政程序法有關規定，亦可採行陳述意見12、鑑定與訊問證

人13或進行勘驗14等其他調查方法。 

查中央銀行法、金管會組織法及其他相關金融法規，針對金融

檢查之權限及所涉義務之違反雖定有相關規範，惟就金融檢查之項

目與內容、採行方式、檢查頻率、保密義務等攸關人民權利義務之

事項，則似乏具體明確規定。按金融檢查事涉金融市場及相關業務

之監理，法制上應以行為（作用）法加以規範，而不宜透過機關設

立依據與職權之組織法為規制15；另現行「中央銀行檢查金融機構業

務要點」、「金融檢查指導原則」殆係行政規則，規範效力仍屬有限

，爰建議相關主管機關可於所轄行為（作用）法中明定授權條文，

並訂定相關法規命令明確規範有關事項，作為金融檢查之辦理依據

，似較妥適。 

2.正當法律程序 

依金管會組織法第5條規定，金融監理機關可要求金融機構及其

關係人與公開發行公司，提示有關資料、通知被檢查者備詢及聲請

持搜索票會同實施搜索，上開金融檢查權之行使，論者認為已涵蓋

                                                      
11

 保險法第148條：「主管機關得隨時派員檢查保險業之業務及財務狀況，或令保險業於限期內

報告營業狀況。（第1項）前項檢查，主管機關得委託適當機構或專業經驗人員擔任；其費用，

由受檢查之保險業負擔。（第2項）……」 
12

 行政程序法第39條：「行政機關基於調查事實及證據之必要，得以書面通知相關之人陳述意見

。通知書中應記載詢問目的、時間、地點、得否委託他人到場及不到場所生之效果。」 
13

 行政程序法第41條：「行政機關得選定適當之人為鑑定。（第1項）以書面為鑑定者，必要時，

得通知鑑定人到場說明。（第2項）」 
14

 行政程序法第42條：「行政機關為瞭解事實真相，得實施勘驗。（第1項）勘驗時應通知當事人

到場。但不能通知者，不在此限。（第2項）」 
15

 胡博硯，同註6，頁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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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司法權之概念16。 

查前開經實施金融檢查所搜索獲得之有關資料或證物，現行規

範明定統由參加搜索人員會同攜回主管機關，論者指出恐有刑事訴

訟程序之扣押強制處分疑慮17；另現行相關法律對於違反協力義務者

，雖定有處罰規範，惟就當事人於金融檢查執行中所受不利益處分

或對待，似並未提供相對應之救濟途徑18。鑒於金融檢查事涉人民自

由、財產、隱私等基本權利，建議主管機關可於相關法規中明定適

當救濟方式，以保障當事人之權利。 

撰稿人：彭文暉 

 

                                                      
16

 楊文慶，同註5，頁125。 
17

 胡博硯，同註6，頁77。 
18

 楊文慶，同註5，頁126。 


